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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办理类型 C〕

〔是否公开 是〕

西民函〔2023〕65号

关于政协西山区第十届二次会议第 019号
提案答复的函

刘萍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西山区社区工作人员长效激励保

障机制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西山区委区政府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，积

极创新探索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路径模式，不断筑

牢基层社会治理根基。西山区社区工作人员功不可没，现在辖区

居民有问题，有矛盾，有困难第一时间会想到社区。建立稳定的

社会基层治理局面，少不了社区工作人员后备人才选拔、培养和

储备，稳定而优秀的社区工作人员队伍，很大程度上是靠长效激

励保障机制吸纳而来的。从现行社区工作人员福利待遇中可以看

出，政策主要倾斜在在职的人员身上，涉及退休的保障只有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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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，从长远来看，相对较低的退休待遇不利于社区工作者团队

的稳定发展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（一）建立优秀社区书记，优秀社区工作人员推荐评选和奖

励机制，鼓励社区团队争先创优。

区委、区政府历来关心重视优秀社区书记、优秀社区工作人

员的推荐评选和奖励机制，出台了一系列制度鼓励社区团队争先

创优。建立社区工作者个人年度“优秀”评选机制，从 2019年起，

每年对优秀社区工作者进行考核，在街道年度考核中被评为“优

秀”的社区工作者给予年度一次性绩效补贴2400元。每个社区“优

秀”工作者的人数与社区年度获取各类表彰荣誉挂钩，获得表彰

荣誉越多，“优秀”等次人数可按本社区工作人员总职数核定的比

例就越高，从 15%-25%不等。在全区组织开展年度社区目标管

理绩效考核工作。按照“目标完成优秀社区”比例不超过社区总数

的 30%，“目标完成良好社区”比例不超过社区总数的 30%的原则，

由街道党工委牵头成立社区绩效考核领导小组，组织开展社区目

标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经区政府审议后，各街道根据《西山区社

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结合实际制定差异化发放方

案，将社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励兑现至社区工作者个人。

（二）学习考察外地先进经验，国企或事业单位人员招聘中

荣获优秀评定的社区专职工作者优先。对连续任职两届，有突出

贡献的优秀社区党组书记，创造条件按照规定程序解决事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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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。特别优秀的放宽年龄限制，择优选拔进入街道。对年龄较

大，面临退休的社区党组书记在其退休时，能够享受事业编或企

业同等工龄待遇。

2022 年，出台《西山区社区工作者管理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西办通〔2022〕31号），从社区工作者职数设置、选拔任用、

监督管理、激励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。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

者中发展党员、选拔人才的力度。重视发现和选树先进典型，积

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社区工作者参与各级各类评先评优表彰，

每 2至 3年开展一次区级优秀社区工作者评选表彰。积极推荐政

治素质好、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优秀社区工作者作为各级党代会代

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人选，为社区工作者参政议政、发挥作

用搭建平台。探索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纳入事业编制管理，全区

招录（招聘）事业编制人员时，预留部分编制用于定向招录优秀

社区工作者。目前我区社区工作者社会保险缴存均是按照企业职

工缴存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，根据相关规定办理退休，按企业

标准享受相关退休待遇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下一步，我局将严格按照《西山区社区工作者管理若干规定

（试行）》做好全区社区工作者管理的各项工作，同时加强向上

级的请示汇报，加强与区委组织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对接，

积极探索适合西山区情实际的社区工作者待遇保障落实机制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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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昆明市西山区民政局

2023年 9月 2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雕 68220583）

抄送：区政府办公室，区政协提案委。


